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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集团”或“公司”）2020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对三环集团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三环集团拟将持有的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民投”）20%

股份转让给潮州市三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潮民投股份。 

三环集团与三江公司于2021年8月17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份转让

价款为10,047.28万元，系根据潮民投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净资产确定，三江公

司应在2021年9月17日之前向三环集团足额付清全部股份转让价款。 

由于三江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三江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三江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潮州市三江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潮州市凤塘镇凤庵路桥下路段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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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0714764408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吉崇 

注册资本：10,44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住房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三江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三江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三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41,591.21 44,625.56 

净资产 18,584.90 18,654.06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6月 

营业收入 229.19 63.90 

净利润 13,003.84 16,147.51  

注：上述 202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诚至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1年半年度数据未

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潮民投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潮州市环城东路陈厝楼市航运总公司业务用房东侧 201 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0MA4WBDW45U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创业

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商务咨询，财务咨询，投资咨询；技术

转让；市场营销策划；技术进出口；展览展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3月 21日 

潮民投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潮

民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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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不存在涉及该部分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等。 

2、潮民投主要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0%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2% 

潮州市建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5,000 10%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 

佘阮娇 5,000 10%  

3、潮民投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84,996.02 87,044.48 

应收款项总额 0.00 0.00 

负债总额 34,682.27 36,808.08 

净资产 50,313.76 50,236.40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6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248.31 -80.41 

净利润 -248.31 -7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03.30 4,709.7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转让股份的定价系根据潮民投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净资产情况和

潮民投经营情况，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存在利益转移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及受让方确认并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为 10,047.28 万元人民

币（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2、转让价款的支付 

转让方及受让方确认并同意，受让方应当自双方签署本协议之日后一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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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协议所约定的转让价款足额支付予转让方。 

3、双方确认并同意，目标公司将转让方持有标的股份的相应情况在目标公

司的股东名册中进行记载。完成前述记载之日，即视为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转

让完成日。 

4、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未涉及同业竞争，未涉及其他安排。 

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所得款项将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参股公司股份对外转让，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源结构和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和发展策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三江公司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620,091.74元，主要为公司支付给三江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租

赁费用。 

九、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8月1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

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万镇先生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8月17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

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监事认为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及其中涉

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关于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及

其中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遵



5 
 

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转让参

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关联

董事张万镇先生在审议此议案时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经核查，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及其中涉及

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有利

于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

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结构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

司整体经营和发展策略，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关联交易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三环集团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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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徐海华                黄钦亮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7 日 


